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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本公司估价人员遵循科学、公正、客观、合理的估价工

作原则,按照国家建设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2015)、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⒛ 13)等

技术规范和估价程序,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山路 12弄 99号 2101室 的居

住房地产进行了估价。现评估摘要如下:

一、估价项目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山路 12弄 99号 2101室居住

房地产估价

二、估价委托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估价对象: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山路12弄 “
博山小区

”
内,

为浦东新区博山路12弄 99号 2101室建筑物产权及相应分摊土地使用权,权

利人为沈美珍,建筑面积为85.24平方米,房屋用途为居住,土地用途为

住宅。

四、估价目的:为 估价委托人进行司法执行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

价值提供价值参考。

五、价值时点:2016年 4月 1日 。

六、价值类型:

(一 )价值名称:本估价报告的价值名称为房地产市场价值。

(二 )价值内涵:本估价报告提供的估价结果为于价值时点在满足估

价的全部假设和使用限制条件下的估价对象国有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建筑

物所有权的市场价值。估价结果中包含估价对象室内固定装修价值。

七、估价方法:比较法、收益法。

八、估价结果如下:

我公司根据贵方提供的有关资料,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

法》、《房地产估价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合法等原则,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运用比较法、收益法,进行了

专业分析、测算和判断,满足本次估价的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估价对象

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肆佰壹拾肆万捌仟柒佰元整 (RM⒊ 4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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眦喁 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shanghai Kedong ReaI Estate Appraisal Co。 ,Ltd。

比较法、收益法

评估价值
总价 (万元 ) 肆佰壹拾肆万捌仟柒佰元整 (RM⒊ 414.87)

单价 (元 /W) 48671

万元 )。

人民币

估价的有关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请见附后的估价报告。本估价报告

使用期限至 2017年 5月 4日 止。另请特别关注本估价报告的价值定义和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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